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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DPR-2022-0170005

山东省交通运输厅
鲁交发〔2022〕5号

山东省交通运输厅
关于修改并继续执行《山东省涉路工程建设

技术评价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交通运输局，厅机关有关处室、厅直有关单位：

按照《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》《山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

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过对《山东省涉路工程建设技术评价

办法》评估，决定对部分内容予以修改并继续执行。

1.将第三条修改为：“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省涉路工

程建设技术评价管理工作，并负责国道、省道的重大涉路工程建

设技术评价管理工作，省交通运输事业服务机构提供相关的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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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。

设区的市和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国道、省道的一般涉

路工程和县道、乡道的涉路工程建设技术评价管理工作，相关公

路事业服务机构提供技术支持。”

2.将第五条修改为：“除国家和省另有规定外，进行下列涉路

工程建设应当开展技术评价工作：

（一）因修建铁路、机场、供电、水利、通信等建设工程需

要占用、挖掘公路、公路用地或者使公路改线；

（二）跨越、穿越公路修建桥梁、渡槽或者架设、埋设管道、

电缆等设施；

（三）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、埋设管道、电缆等设施；

（四）利用公路桥梁、公路隧道、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；

（五）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或者在公路用地及建筑控制

区范围内设置非公路标志；

（六）在公路上增设或者改造平面交叉道口；

（七）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道、电缆等设施。”

3.将第六条修改为：“涉路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涉路工程

项目设计单位以外具有公路相应专业设计资质及工程咨询资信等

级的单位开展技术评价，其中需组织专项论证以及特大桥隧等特

殊涉路工程项目的，技术评价单位应当具备公路相应专业甲级设

计资质及工程咨询资信等级。”

4.将第十三条修改为：“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公路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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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服务机构应当加强对技术评价报告的技术审查，发现报告违反

法律、技术标准、规范和本办法规定的，应当及时告知许可机关，

并按照有关规定将其不良行为记入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

统。”

5.删去第七条和第十五条。

6.对个别文字表述和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。

修改后的文件自 2023 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7 年

12月 31日,登记号为SDPR-2022-0170005。

附件：《山东省涉路工程建设技术评价办法》(根据《山东省

交通运输厅关于修改并继续执行<山东省涉路工程建设

技术评价办法>的通知》修改)

山东省交通运输厅

2022 年 12 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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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东省涉路工程建设技术评价办法
（根据《关于修改并继续执行<山东省涉路工程建设

技术评价办法>的通知》修改）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山东省公路涉路工程建设（以下简称涉路

工程）技术评价工作，完善涉路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案，保障涉路

工程建设满足公路、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需要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和《山东省公路路政条

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国道、省道、县道、

乡道的涉路工程技术评价工作。

第三条 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省涉路工程建设技术评

价管理工作，并负责国道、省道的重大涉路工程建设技术评价管

理工作，省交通运输事业服务机构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。

设区的市和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国道、省道的一般涉

路工程和县道、乡道的涉路工程建设技术评价管理工作，相关公

路事业服务机构提供技术支持。

第四条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是指技术评价单位通过对涉路工

程技术方案在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及公路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符

合性审核，查找、分析和预测涉路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案对公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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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，编制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，提出明确的评价结论及合理

可行的意见和建议。

第五条 除国家和省另有规定外，进行下列涉路工程建设应

当开展技术评价工作：

（一）因修建铁路、机场、供电、水利、通信等建设工程需

要占用、挖掘公路、公路用地或者使公路改线；

（二）跨越、穿越公路修建桥梁、渡槽或者架设、埋设管道、

电缆等设施；

（三）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、埋设管道、电缆等设施；

（四）利用公路桥梁、公路隧道、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；

（五）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或者在公路用地及建筑控制

区范围内设置非公路标志；

（六）在公路上增设或者改造平面交叉道口；

（七）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道、电缆等设施。

第六条 涉路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涉路工程项目设计单位

以外具有公路相应专业设计资质及工程咨询资信等级的单位开展

技术评价，其中需组织专项论证以及特大桥隧等特殊涉路工程项

目，技术评价单位应当具备公路相应专业甲级设计资质及工程咨

询资信等级。

第七条 涉路工程建设按照规定进行两阶段以上勘察设计

的，应当在初步设计阶段开展涉路工程技术评价；一阶段施工图

设计的，应当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开展涉路工程技术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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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涉路工程项目法人应当向技术评价单位提供必需的

有关文件和资料。

第九条 技术评价单位接受委托后，应当对涉路工程进行现

场踏勘，对涉路工程设计方案中所涉及公路现状、与公路的位置

关系、与周边有关构造物的位置关系、方案设计主要技术指标等

进行详细核实。

第十条 技术评价单位应当对修改后的涉路工程设计和施工

方案进行复核。

第十一条 技术评价单位应当客观、公正地开展工作，对报

告的质量负责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涉路工程项目法人不得以任何

理由要求技术评价单位出具不真实的评价意见。

第十二条 技术评价单位不得对与其有产权利益关系的设计

单位编制的涉路工程设计文件进行技术评价。

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公路事业服务机构

应当加强对技术评价报告的技术审查，发现报告违反法律、技术

标准、规范和本办法规定的，应当及时告知许可机关，并按照有

关规定将其不良行为记入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7

年 12 月 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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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

